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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列印時間：112.09.25 14:35

法規內容

法規名稱： 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所屬醫療機構醫事人員人事經管處理原則

公發布日： 民國 100 年 02 月 25 日

修正日期： 民國 112 年 06 月 14 日

發文字號： 輔人字第1120045503號函

法規體系： 行政規則/人事服務

一、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為落實榮民總醫院（以

　　下簡稱總院）與所屬分院間之人力統合運用，培育醫療優秀人才並促

　　進人才交流，特訂定本原則。

二、各總院負責區域醫事人員經管計畫訂定與執行，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各總院負責規劃分院人事支援、人力經管及進修訓練等事項。

（二）各總院醫師之支援，以總院部（科）人力需求為優先考量，並兼顧

　　　分院人力需求，採對分院最有助益之支援模式。

三、醫事人員區分為醫師及其他醫事人員，其經歷管理按其職務級別、專

　　業分配任務及施以專業教育，並依其績效、職務出缺狀況及業務需要

　　管考職務陞遷：

（一）住院醫師、契約主治醫師及師級醫師得由總院視醫療業務需要，調

　　　整於總院、分院間服務。

（二）總院師(三)級醫師之經歷管理如下：

   1、住院醫師或契約主治醫師於完成專科醫師訓練後，當分院或榮譽國

　　　民之家（以下簡稱榮家）有需求時，由總院依權責派赴分院或榮家

　　　服務一年以上（不包含公費醫師義務服務二年），始具有遴用師（

　　　三）級醫師資格。但因分院或榮家未提出該專科科別醫師需求，於

　　　住院醫師或契約主治醫師簽立切結書（格式如附件）載明於擔任師

　　　（三）級醫師後，分院或榮家有醫療需求時，同意受指派至分院或

　　　榮家服務一年，總院得視職缺狀況先行遴用。

   2、前目所定服務一年，其全時段與部分時段支援時數得予合併計（換

　　　）算，包括下列情形：

   （1）調任累計達十個月。

   （2）全時段支援：每半日為一時段，每週至少八時段，累計達四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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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時段。支援服務連續二個月以上者，服務時段得以一點二倍計

　　　　算。

   （3）部分時段支援：每半日為一時段，每週至少一時段，累計達四百

　　　　五十時段。

   3、總院醫師人力支援以調任或全時段支援為原則，總院無法支援所屬

　　　分院需求科別時，得由其他總院跨區支援。

   4、調任分院或榮家占師(三)級職缺，且服務滿十個月以上者，得優先

　　　調回總院以師(三)級醫師任用。

   5、總院辦理調陞師（一）級、師（二）級醫師遴補作業時，應將分院

　　　或榮家服務經歷納入各總院陞任評分標準表個別選項中計分或加分。

   6、總院醫師派赴分院或榮家服務之交通路程車行時間逾二小時者，服

　　　務時段以一點二倍計算。如同時符合第二款第二目之二加成倍數之

　　　情形，其服務時段僅能採計其一。

   7、住院醫師或契約主治醫師派赴國外執行國際醫療，或派赴衛生福利

　　　部認定醫療資源不足地區執行醫療，其服務經歷得計入第二目總服

　　　務時段。國外服務時段得以二倍計入。

（三）其他醫事人員：應分院業務需要執行支援任務，服務成績優良，於

　　　總院辦理陞遷評審時，屬主管級職務列入優先考量；若屬非主管級

　　　職務則納入陞任評分標準表個別選項加分。

（四）輪調（派）或支援分院（榮家）人員，由總院派出單位主管考評，

　　　其表現欠佳者檢討調回或解聘，該服務資歷不予計入。另經評定績

　　　效優良者，得於總院辦理陞遷時加計評分。

（五）各分院職務出缺，無適當候選或需外補人員時，可向總院提出申請

　　　或由總院主動檢討調派；凡經核定調派之醫事人員，應即列入經管

　　　體系作有計畫之培育發展。

 (六) 部分時段支援之交通費，由支援單位與被支援單位各負擔一半。

 (七) 本原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四月十七日修正生效前，已陞任師（三

　　　）級醫師人員，適用原支援時段之規定。

四、任免與遷調：

（一）各分院除院長、副院長、一級醫事單位主管及副主管應由總院建議

　　　人選報請本會核定外，其餘醫事職務授權總院核定，副知本會。

（二）分院醫事職務出缺，應先報經總院同意內陞或外補，再由分院依陞

　　　遷法所定程序辦理相關作業，報請總院甄審後核定。

（三）分院依本會職員遷調規定辦理級別及職務相當之醫事人員遷調，得

　　　於商請擬任人員現職機構同意後，報請總院核定。

（四）各醫事單位主管、副主管之遴用資格及任期，依本會所屬醫療機構

　　　兼任首長、副首長或醫事單位主管、副主管職務遴用資格及任期作

　　　業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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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主管法規共用系統

（五）各總院應通盤檢討所屬分院各級醫事職務，納入總院陞遷序列表訂

　　　定合理、適當之陞遷序列，並報本會備查。 

五、員額控管：

（一）各總院應在行政院核定年度總預算員額下，統籌管理所屬分院員額

　　　，各機構之員額調整應報經本會核定。

（二）各分院醫師員額運用，應報經總院審議通過，依人事相關規定程序

　　　辦理。

（三）分院應按季向總院提列支援需求科別及醫師人數，由總院檢討適任

　　　醫師派赴分院服務，並與分院協調調派名單與方式。總院無法調派

　　　時，得協調其他總院調派。必要時，報請本會協處。調派支援執行

　　　成果，應於每季區域經營管理會報告。

六、進修訓練：

（一）各總院辦理訓練進修及舉辦共同性活動，應提供各類訓練訊息由所

　　　轄區分院推派人員參加。

（二）各分院得視人力及營運狀況遴選優秀醫事人員至總院相關醫療單位

　　　接受專科、次專科或短期專業訓練。

（三）總院應評估所屬分院之醫師、護理與醫技等人力需求，培訓所需醫

　　　事人力並訂定培訓計畫，報本會備查。所需人力未完成訓練前，先

　　　以支援方式辦理。

 

七、醫師之待遇、獎勵金給付，依據相關法規及本會醫療機構支援醫師獎

　　勵金及診療費用支給相關規定發給。

 

八、總院及其分院於總員額管控、醫療作業基金進用契約人力比例規範下

　　，得依各地區特殊需要及當地市場行情，訂定契約人員之僱用規定及

　　薪資標準表，報經本會核定後實施。

 

九、各總院應依據本原則訂定施行計畫，報經本會核定後實施。

十、屏東榮民總醫院於「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輔導屏東榮民總醫院

　　計畫」所定輔導期間，不適用本原則第二點、第三點、第五點第三款

　　有關總院之規定，比照分院辦理，並由高雄榮民總醫院辦理相關事宜。


